
陇财农〔2026〕24 号

陇川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6 年中央财政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（国有林场欠发达国有

林场巩固提升项目）资金的通知

陇川县林业和草原局：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6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

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5〕117号）和《中

共陇川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陇川县 2026 年度第一批中

央、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计划及资金安

排的批复》（陇农领〔2026〕1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下达你单位 2026

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－陇川县国有林场欠发

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项目资金 108.00 万元，请列入 2026 年

“2130505 生产发展”功能科目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、

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根据具体情况列支，现就资金使用管

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管好用好资金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

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的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人民政府工作要求，

待中央衔接资金具体调整优化方案确定后，资金管理使用按照新

修订办法等要求执行。督促指导加强资金项目管理，加强项目实

施跟踪调度，加快资金支出，支出情况将作为资金分配的重要因

素。持续强化资金监管，切实管好用好资金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



效益。

二、突出资金支持重点。加强项目谋划等前期工作，突出资

金支持重点，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，以及就业帮扶和

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，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增强脱

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。

附件：2026 年度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任务分配计划表

2026 年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绩效目标表

陇川县财政局

2026 年 1 月 22 日

陇川县财政局农业农村股 2026年 1 月 22日印发



附件

2026 年度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计划表
单位：万元

序

号
州级文号

县级收文时

间
分配单位 项目名称

预算功能

支出科目

分配资金

（万元）
资金性质 备注

1

德财农

〔2025〕117

号

2026-01-05

陇川县林业和

草原局

陇川县财政局关于下达

2026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－陇川

县国有林场欠发达国有林

场巩固提升项目资金

2130599 108.00
中央衔接

资金

其他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和乡

村振兴任务资金

2

3

4

5

合计 108



绩效目标申报表

项目名称 2026 年度陇川县国有林场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项目

主管部门 陇川县林业和草原局

实施单位 陇川县林业和草原局

资金情况

年度资金总额（万元）： 108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08

地方资金

年

度

总

体

目

标

通过项目实施，1.抚育管护 110 亩中药材，其中百部 70 亩，土茯苓 20 亩，白蔹 20 亩；2.管护 200 亩苗圃；3.培育绿化苗木 10000

株；4.油茶地套种珠芽黄魔芋 30 亩；5.油茶地套种姜黄 40 亩。待项目完成后，3年后计划增收 200 万元；社：受益农户 60人以上，

林下经济发展明显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

指标 1：抚育管护林下中草药采种园面积 ≥110亩

指标 2：管护苗圃面积 ≥200亩

指标 3：培育绿化苗木株数 ≥10000株



指标 4：套种林下作物面积 ≥70亩

质量指标 指标 1：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≥95%

时效指标 指标 1：工程完成时间 =12 月

成本指标 指标 1：项目总投资 108万元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：年后增收 200 万元 ≥200万元

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：受益农户人口数 ≥60人

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：经济发展明显 明显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受益群众满意度 ≥90%

其他需要

说明的事

项


